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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議因終止收養、經法院裁判確定之收養無效及撤銷

收養而喪失原住民身分者，應由辦理登記之申請人同時辦

理改姓及喪失原住民身分登記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6月3日原民企字第10200

29901號函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，兼復 貴府102年5月17日

府民戶字第1020147792號函。

二、按原住民身分法第5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：「未滿7歲之非

原住民為年滿40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，得取得

原住民身分。本法施行前，未滿7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

父母收養，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40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

制。前2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，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

。」同法第12條規定：「因戶籍登記錯誤、遺漏或其他原

因，誤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，當

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，書面通知當事

人為更正之登記，或由當事人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

申請查明，並為更正之登記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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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次按民法第1083條規定：「養子女及收養效力所及之直系

血親卑親屬，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，回復其本姓……。」

復按姓名條例第10條規定：「……因收養或終止收養而須

改姓者，辦理收養或終止收養登記之申請人，均得為改姓

申請人。」另按戶籍法第46條規定：「變更、更正、撤銷

或廢止登記，以本人為申請人。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，

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，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

記後通知本人。」同法第48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

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30日內為之。……戶政事務所查有

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，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……。

」

四、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，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而取得原住民身

分者，於收養關係終止、經法院裁判確定收養無效或撤銷

收養後，其原住民身分依法應予喪失。依姓名條例第10條

規定，辦理終止收養登記之申請人，得為改姓申請人。至

喪失原住民身分登記，依戶籍法及原住民身分法上開規定

，以本人為申請人，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，以原申請人

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。有關因終止收養、經法院裁判確

定之收養無效及撤銷收養應喪失原住民身分而未辦理登記

時，戶政事務所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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